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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
 

长发改信用发〔2021〕17 号 

 

长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关于开展失信约束措施清理规范工作的 

通    知 
 

各有关单位，各县（区）发改局、高新区经济运行与安全监管

部： 

根据省发改委《关于扎实开展失信约束措施清理规范工作

的通知》（晋发改信用发〔2021〕19 号）要求，即日起在我市

启动失信约束措施清理规范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 清理规范的范围 

全市各级党委、政府及部门、单位（市、县、乡镇三级）

出台的，主要涉及本部门（行业）有关失信行为认定、记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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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集、共享、公开、惩戒和信用修复等措施的规定、制度、文

件（以下统称“失信约束文件”），均纳入本次清理规范范围。 

二、 清理规范的原则 

（一）依据 

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

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49 号）（以下简称

《指导意见》）要求，“失信约束文件”必须严格以法律、法规

(包括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)或者党中央、国务院政策文件(包

括以党中央、国务院或者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名义

印发的文件)为依据。 

（二）原则 

符合《指导意见》要求的，继续保留。凡不符合《指导意

见》要求的，在符合要求之前不得继续执行，按照以下方式处

置： 

1.有明确依据，仅需对相关内容进行修订的，予以修订后

执行； 

2.目前缺乏依据，根据本单位、本县区实际确需继续执行

的，通过地方性法规明确依据，立法完善后执行； 

3.缺乏依据的，按废止处理。 

三、清理规范工作进度安排 

（一）彻底排查“失信约束文件”，建立工作台账 

起草、制定“失信约束文件”的单位是清理规范工作的责

任单位，要按照彻底清理、不留死角的原则,限时清理。摸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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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查要求慎重、彻底、细致，台账一经上报省、国家，原则上

不得增补、修改。 

1.各单位将本单位及所属机构、事业单位、行业组织，以

及本单位代市委、市政府起草、印发的上述各类“失信约束文

件”进行彻底梳理，提出处置意见，并建立本单位“失信约束

文件”清理规范台账（样式详见附件 2），1 月 25 日前，以正

式文件报市发改委。 

2.各县区发改局组织本县区以及所辖乡镇有关单位对上

述各类“失信约束文件”进行彻底梳理，并汇总成本县区“失

信约束文件”清理规范台账（样式见附件 2），1 月 25 日前，

以正式文件报市发改委。 

3.台账内包括本单位、本县区出台的所有“失信约束文件”

（含符合《指导意见》要求的）。没有出台过相应文件的，要

将台账空表经主要领导签字盖章后报市发改委。 

（二）开展自查自纠 

在建立台账的基础上，市各有关单位、各县区发改局分别

对本单位和辖区内“失信约束文件”进行自查自纠。 

1.须修订的，要按照程序对相关内容进行修订后重新印发；

需通过立法规范的，要加快立法程序予以最终明确；拟废止的，

应按照原发文渠道发出正式废止的公告。 

由部门起草、党委或政府名义印发的文件，需部门向党委、

政府提出清理建议并牵头负责清理到位。 

2.各单位、各县区不得新出台与《指导意见》要求不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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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文件。 

（三）制定规范完善方案 

对台账中不符合《指导意见》要求但仍需保留的措施，各

单位、各县区要逐条研究制定规范完善方案，明确时间表，并

于 3 月 20 日前将规范完善方案，以正式文件报市发改委。由

市发改委汇总后上报省发改委。 

（四）按季报送清理规范工作报告 

各单位、各县区均需于 6 月 20 日、9 月 20 日前将本单位、

本县区清理规范工作推进情况，以正式文件报市发改委。 

（五）全面完成清理规范任务 

11 月 20 日前，各单位、各县区应对照台账逐项完成相关

措施的清理规范工作，并形成总结报告报市发改委。由市发改

委汇总后上报省发改委。 

四、 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，明确主体责任 

    各单位、各县区要深刻认识失信约束措施清理规范工作对

切实保护市场主体权益、依法依规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

要意义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压实工作责任。市直有关单位对

本单位的清理规范工作负责，各县区发改局对辖区内的清理规

范工作负总责。 

（二）强化跟踪监测，开展通报约谈 

    各单位、各县区的清理规范工作将纳入国家发展改革委大

数据跟踪监测，并按月进行通报，必要时将对省有关负责同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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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约谈。市发展改革委也将对各类失信约束措施的清理规范

工作持续开展跟踪督导，指导和督促有关单位抓紧整改，确保

按期完成清理规范任务。 

（三）加强宣传解读，营造良好氛围 

请各县区、各单位认真做好宣传引导工作，积极解读清理

规范工作的政策要求，为清理规范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 

请各单位、各县区发展改革局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前将此

项工作的联系人反馈至市发改委信用科（格式见附件 1）。 

联系人：孙卫平  高佳桐  3035469 

邮箱：xinyongchangzhi@163.com 

 

附件：1.清理规范工作联系人反馈表  

      2.信用相关制度文件清理规范台账样式 

      3.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 

        效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49 号） 

 4.《关于扎实开展失信约束 措施清理规范工作的 

        通知》（晋发改信用发〔2021〕19 号） 

   

 

长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      

2021 年 1 月 19 日               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长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2021 年 1 月 19 日印发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